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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权立法

1988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

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 若干问题的意见 140 条第 1 款

规定： 以书面、 口头等形式宣扬他

人的隐私， 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

他人人格， 以及用侮辱、 诽谤等方

式损害他人名誉 ， 造成一定影响

的， 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

行为。

该解释实际上是通过保护名誉

权的方式来保护隐私。

2001 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

《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

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1 条第 2

款规定：

违反社会公共利益、 社会公德

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

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

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 人民法院应

当依法予以受理。

该解释使隐私权的保护， 不再

依附在名誉权之下。 这些都是通过

司法解释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来保护

隐私权。

直到 2005 年修订的 《妇女权

益保障法》 才第一次从法律层面规

定了隐私权作为对妇女的特别保

护。 该法第 42 条规定： 妇女的名

誉权、 荣誉权、 隐私权、 肖像权等

人格权受法律保护。

我国 2009 年颁布实施的 《侵

权责任法》 第一次从法律层面全面

规定了隐私权， 把隐私权作为民事

权益之一， 在法律上的规定不再局

限于女性。

该法第 2 条第 2 款规定： 本法

所称民事权益， 包括生命权、 健康

权、 姓名权、 名誉权、 荣誉权、 肖

像权、 隐私权、 婚姻自主权、 监护

权 、 所有权 、 用益物权 、 担保物

权 、 著作权 、 专利权 、 商标专用

权 、 发现权 、 股权 、 继承权等人

身、 财产权益。

2017 年颁布实施的 《民法总

则》 第 110 条再次明确规定了隐私

权。

该条规定 ： 自然人享有生命

权、 身体权、 健康权、 姓名权、 肖

像权、 名誉权、 荣誉权、 隐私权、

婚姻自主权等权利。

该法第 111 条进一步明确： 自

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 任何

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

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

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

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

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隐私权已成

为我国的重要民事权利之一。

我国 《劳动合同法》 第 8 条规

定：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 应当

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 工作条

件、 工作地点、 职业危害、 安全生

产状况、 劳动报酬， 以及劳动者要

求了解的其他情况； 用人单位有权

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

基本情况， 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

该条只是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知

情权作了规定， 但对劳动者的隐私

权没有作出特别规定。

从劳动关系建立到终结的过程

中， 涉及大量劳动者隐私权问题，

因此对于劳动者隐私权的保护， 很

有探讨的必要。

招聘求职过程的保护

《劳动法》 实施以来， 我国逐

步形成劳动力市场， 用人单位和劳

动者通过劳动力市场招用劳动者和

寻找工作。

与此同时， 用人单位也通过各

种媒体来发布招聘广告， 互联网技

术的发展使得互联网成为招聘的主

要渠道之一， 劳动者的应聘简历也

都通过互联网来发送。

即使通过报纸等传统媒体来发

布广告， 一般也都留有电子邮箱用

于接收简历。 用人单位通过接收简

历等资料， 掌握了劳动者大量的个

人信息 ， 如个人的年龄 、 毕业院

校、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婚姻状

况、 工作经历， 等等， 涉及大量个

人隐私。

如果用人单位在传输过程中不

注意保密， 在持有过程中不妥善保

管 ， 很容易发生个人隐私泄露问

题。

此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劳

动者通过职业介绍机构来找工作也

是常事， 在这种情况下， 劳动者通

常将自己的简历等材料职业介绍机

构， 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机构掌握了

大量的劳动者个人信息， 这些信息

也涉及到劳动者隐私问题。

如果职业介绍机构泄露劳动者

的隐私， 也会给劳动者造成不良的

影响。 在实践中， 已出现个别职业

介绍机构的工作人员贩卖个人信息

而被判刑的情况。

现在电信诈骗层出不穷、 商业

推销手段也日趋多样化， 如果劳动

者的隐私遭到泄露， 轻者劳动者的

个人生活安宁遭到打扰， 重者受到

电信诈骗 ， 甚至影响到个人的安

全。

虽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颁布

的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 第

十三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对劳动

者的个人资料予以保密。 公开劳动

者的个人资料信息和使用劳动者的

技术、 智力成果， 须经劳动者本人

书面同意。 但这是一个部门规章，

法律效力比较低， 而且也没有处罚

措施。

在今年 2 月最高人民法院等 9

部门颁布的 《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

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 中规定

在招聘过程中 “不得询问妇女婚育

情况”， 这也是对妇女隐私权个别

情况进行保护。

如何保障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

中保障劳动者的隐私、 职业中介机

构在职业介绍过程中保障劳动者的

隐私， 这需要用人单位加强隐私权

的观念， 也需要通过立法界定用人

单位保障劳动者隐私的责任来解

决。

合同履行过程的保护

劳动者入职后用人单位和劳动

者建立劳动关系， 劳动者成为用人

单位的一员。 用人单位最主要的义

务是支付劳动者工资， 劳动者最主

要的义务是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

劳动关系建立后， 劳动者应服

从用人单位的指挥与管理。 在这个

过程中随着科技的进步， 对劳动者

的监控手段也日益科技化。

如一些用人单位为了保障公司

的财产安全并监督劳动者的劳动，

安装了监控设备， 监控着劳动者的

一举一动， 劳动者的一切行动均在

监控之中。 如果监控外泄， 就有可

能涉及到侵害劳动者的隐私。

在劳动过程中， 使用电子邮件

进行通讯交流已成为普遍现象， 那

么用人单位能否对劳动者使用电子

邮件进行监控呢？ 在这个过程中是

否涉及侵害劳动者的隐私呢？ 我们

认为， 单位的电子邮件应当是用于

工作的， 这很可能涉及到用人单位

的商业秘密保护问题。 为保障劳动

者的隐私权， 用人单位应向劳动者

明示， 对工作邮件会进行监控， 不

得用于私人。

劳动过程中的隐私权问题， 我

们认为还涉及到一个共同隐私权的

概念。 即这些隐私由用人单位和劳

动者共同享有， 但于单位之外， 则

仍属于劳动者隐私问题。

举例来说， 在上班时间劳动者

以不雅姿势在办公桌上睡觉， 被用

人单位的监控视频拍到。 用人单位

以违反规章制度为由对劳动者处于

警告处分， 并在单位内公布， 我们

认为应当是允许的， 但如由于用人

单位直接将该监控视频发送到互联

网上， 那就有可能侵犯了劳动者的

隐私权。

因此我们认为， 在劳动合同履

行的过程中应注重劳动者的隐私

权， 还应注意到劳动者的隐私权、

劳动者的人格尊严和用人单位的管

理权、 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保护之

间的平衡问题。

特别是在现代高科技的背景之

下， 劳动者的隐私容易泄露， 用人

单位的商业秘密也容易泄露， 如何

在两者之间进行利益衡量确实是一

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离职后的保护

如今， 人们基本上不可能在一

个单位工作一辈子， 劳动关系也有终

结而离职的时候。

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 用人单位

掌握了劳动者大量的个人信息资料，

很多涉及个人隐私。

劳动关系终结后， 这些涉及个人

隐私的资料如何处理， 如何确保劳动

者的隐私不受侵犯， 这是一个值得重

视的问题。

我们认为， 如同劳动者离职后仍

负有一定程度的保密义务一样， 用人

单位也有确保劳动者隐私不被泄露的

义务。

在实践中， 对于具有一定级别的

劳动者， 拟录用劳动者的新用人单位

一般会对其进行背景调查。

在这种情况下， 原用人单位能否

向拟录用的新用人单位透露该劳动者

的个人信息呢？ 对此我们认为， 只要

是与工作有关的信息是可以的， 只要

客观提供即可。 因为， 新的用人单位

对于劳动者与工作相关的信息具有知

情权。

总之， 隐私权已成为我国公民的

重要人身权利之一， 我们必须注重对

劳动者隐私权的保护。

随着人工智能、 大数据、 互联网

等新科技的发展， 智能手机的广泛运

用， 信息的传送更加便捷， 泄露个人

隐私变得越来越方便 ， 而且一旦泄

露， 传播的范围也越来越广， 对个人

的危害后果也越来越大。

用人单位又掌握着劳动者大量隐

私， 在这种情况下强调用人单位对劳

动者隐私权的保护实有必要， 而且有

必要完善立法， 明确用人单位在保护

劳动者隐私权方面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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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进步和高科技的发展， 隐私对于个人生活越来

越重要， 隐私权的保护也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视。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建立的是一种劳动关系， 在劳动关系建

立和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 单位会获得劳动者大量的隐私信

息， 比如家庭住址、 电话、 婚姻状况、 健康情况、 兴趣爱好

等， 而且在工作场所， 用人单位可能通过网络、 监控视频等新

科技手段对劳动者的工作状态进行监控， 在这个过程中也能获

得大量个人信息。

随着网络技术等科技的发展， 信息传送更加方便， 泄露劳

动者的个人隐私也更加便捷， 因此， 用人单位应如何保护劳动

者的隐私权成了值得探讨的问题。


